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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委托，

担任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并出具本核查意见。本核查意见系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重大资产重组》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精神，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交

易行为的基础上编制而成。

1、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和材料由本次交易各方提供，提供方对所提供

文件及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2、本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各方当事人均全面和及时履行本次交易相

关协议和声明或承诺的基础上出具。

3、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或意见，对投资者根据本

核查意见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

任。

4、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

中列载的信息，以作为本核查意见的补充和修改，或者对本核查意见作任何解释

或说明。未经本独立财务顾问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时间、为任何目的、

以任何形式复制、分发或者摘录本核查意见或其任何内容，对于本核查意见可能

存在的任何歧义，仅本独立财务顾问自身有权进行解释。

5、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就本次交易事项披露的相

关公告，查阅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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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核查意见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公司、远达环

保
指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五凌电力 指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曾用名湖南五凌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长洲水电 指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曾用名广西长洲

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力 指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

号：2380

湘投国际 指 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公司 指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交易标的 指 五凌电力 100%股权和长洲水电 64.93%股权

标的公司 指 五凌电力和长洲水电

交易各方 指 远达环保、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广西公司

交易对方、业绩承诺方 指 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广西公司

本次交易 指

远达环保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国电力购

买其持有五凌电力63%股权、向湘投国际购买其持有五凌电

力37%股权以及向广西公司购买其持有长洲水电64.93%股

权，并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购买资产
指

远达环保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国电力购

买其持有五凌电力63%股权、向湘投国际购买其持有五凌电

力37%股权以及向广西公司购买其持有长洲水电64.93%股

权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
指

远达环保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

当日）止的期间

评估基准日 指 2024年10月31日

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全部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发行日 指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交易对方名下

之日

《评估报告》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家电投集团远达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中

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及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的五凌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涉及五凌电力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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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4）
第2474号）及《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

公司所持有国家电投集团广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64.93%股权而涉及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天兴评报字（2024）第2401号）

交易协议 指

2025年4月16日上市公司与中国电力、湘投国际签署的《国

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

限公司、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五凌电力100%股权）》以及2025年4月16日
上市公司与广西公司签署的《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长洲水电64.93%股权）》以及业绩补

偿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

协议》

指

2025年4月16日上市公司与中国电力、湘投国际签署的《国

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

限公司、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五凌电力100%股权）》以及2025年4月16日
上市公司与广西公司签署的《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长洲水电64.93%股权）》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2025年8月29日上市公司与中国电力、湘投国际签署的《国

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

限公司、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五凌电力100%股权）》以及2025
年8月29日上市公司与广西公司签署的《国家电投集团远达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之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长洲水电

64.93%股权）》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

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2025年4月16日上市公司与中国电力、湘投国际签署的《国

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

限公司 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五凌电力100%股权）》以及

2025年4月16日上市公司与广西公司签署的《国家电投集团

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

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长洲水

电64.93%股权）》

业绩承诺资产 指
采取收益法评估的五凌电力下属部分子公司和长洲水电64.93%
股权

减值测试资产 指 采用市场法评估的五凌电力下属部分资产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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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核查意见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7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条件，但最终募

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或是否足额募集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行为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国电力购买其持有的五凌

电力63%股权、向湘投国际购买其持有的五凌电力的37%股权以及向广西公司购

买其持有的长洲水电64.93%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五凌电力

100%股权、长洲水电64.93%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之日。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确定为6.55元/股，不低于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前60个交易日、前1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的80%，且不低于上市公司经过除息调整后的重组预案披露前最近一期经

审计（2023年12月31日）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符合《重组管理办

法》等规定。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的资金来源包括募

集配套资金、自有或自筹资金等。在募集配套资金到位之前，上市公司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以自有和/或自筹资金先行支付，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询价的方式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不超过500,000.00万元，且不超过本次发

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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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且不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每

股净资产作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

证监会注册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由董事会或董事

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和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根

据竞价结果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支付本次重组现

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等用途。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之前，上市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以自有和/或自筹资金先行支付，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

以置换。

若未来证券监管机构对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规定颁布新的法规或监管意见，

上市公司将根据新的法规和监管意见予以调整。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

（一）标的资产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中国电力持有的五凌电力 63%股权、湘投国际持有的

五凌电力 37%股权，广西公司持有的长洲水电 64.93%股权。

（二）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国电力购买其持有的五凌

电力 63%股权、向湘投国际购买其持有的五凌电力 37%股权以及向广西公司购

买其持有的长洲水电 64.93%股权。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聘请天健兴业以 2024 年 10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其中五凌电力 100%股权评估值为 2,466,734.20万元，长

洲水电 64.93%股权评估值为 306,818.98 万元。基于前述评估值、考虑基准日后

标的公司现金分红情况并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五凌电力 100%股权交易对价为

2,426,734.20 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对价 2,096,800.00 万元，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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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的方式支付对价 329,934.20 万元；长洲水电 64.93%股权交易对价为

291,235.78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对价 260,800.00万元，以支付现金

的方式支付对价 30,435.78万元。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

及权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支

付总对价现金对价 股份对价
可转债

对价
其他

1 中国电力
五凌电力 63%

股权
2,078,425,460.00 13,210,000,000.00 - - 15,288,425,460.00

2 湘投国际
五凌电力 37%

股权
1,220,916,540.00 7,758,000,000.00 - - 8,978,916,540.00

3 广西公司
长洲水电

64.93%股权
304,357,818.37 2,608,000,000.00 - - 2,912,357,818.37

合计 3,603,699,818.37 23,576,000,000.00 - - 27,179,699,818.37

（三）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

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四）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

交易日、前 60个交易日、前 1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价

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 80%（元/股）

1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4.93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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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 80%（元/股）

2 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 4.85 3.89

3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 5.11 4.09

注：交易均价的 80%的计算结果向上取整至小数点后两位。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6.55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前 60 个交易日、前 1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低于上市公司经过除息调整后的重组预案披露前最

近一期经审计（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符合

《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送现金股利、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

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

股率，A为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五）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不设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六）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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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

1、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中国电力、湘投国

际和广西公司。

2、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

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并按照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一

股的部分视为交易对方对上市公司的捐赠，直接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

和。

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及股份支付的比例，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3,599,389,311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82.17%，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

及权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支

付总对价

（元）
现金对价

（元）

股份对价

（元）

发行股份数

量（股）

1 中国电力
五凌电力 63%

的股权
2,078,425,460.00 13,210,000,000.00 2,016,793,893 15,288,425,460.00

2 湘投国际
五凌电力 37%

的股权
1,220,916,540.00 7,758,000,000.00 1,184,427,480 8,978,916,540.00

3 广西公司
长洲水电

64.93%的股权
304,357,818.37 2,608,000,000.00 398,167,938 2,912,357,818.37

合计 3,603,699,818.37 23,576,000,000.00 3,599,389,311 27,179,699,818.37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送现金股利、股票股利、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调

整。

（八）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中国电力已出具承诺：



12

1、本公司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处置，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

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该等股份发行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的，通过本次交易获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在本次交

易前已经直接及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后 18 个月内将

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2、如前述股份发行不符合《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2024

修订）》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条件，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认定为通过虚假陈述等方式违规对

上市公司实施战略投资的，在满足相应条件前及满足相应条件后 12个月内，本

公司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进行转让、赠与或者质押，不参与分红，

不就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行使表决权或者对表决施加影响。

3、如上述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增

加的上市公司股份同时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4、在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前提下的转让行为不受上述限制。

5、若上述锁定与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公

司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交易对方广西公司已出具承诺：

1、本公司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处置，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

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该等股份发行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的，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获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在

本次交易前已经直接及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后 18 个

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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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上述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增

加的上市公司股份同时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3、在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前提下的转让行为不受上述限制。

4、若上述锁定与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公

司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交易对方湘投国际已出具承诺：

1、本公司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处置，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

协议方式转让。

2、如上述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增

加的上市公司股份同时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3、在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前提下的转让行为不受上述限制。

4、若上述锁定与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公

司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九）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十）过渡期损益归属

过渡期期间，对采取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据的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和

参股子公司股权（以下单称或合称“收益法评估资产”），在过渡期产生的收益

由上市公司享有。收益法评估资产在过渡期内出现亏损，由直接或间接持有收益

法评估资产的交易对方按交易协议生效时各自直接或间接所持标的公司的股权

比例承担补足义务。为免疑义，在计算标的公司所持收益法评估资产的收益或亏

损时，应以标的公司所持全部收益法评估资产的收益或亏损合并计算后的损益金

额为准。对于过渡期与各方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期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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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对方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相关约定执行，无需按照《购买资产协议》

过渡期损益安排承担。

除收益法评估资产外，对于标的公司的其他资产，在过渡期产生的损益由上

市公司享有或承担。

（十一）滚存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如有），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

的新老股东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按照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十二）业绩承诺、减值测试与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中，五凌电力下属部分子公司和长洲水电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

评估结论。上市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分别签订了相应的业绩补偿协议，对前述标

的资产的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进行了约定。同时，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和广西公

司作为业绩承诺方确认因不可抗力的影响需对业绩承诺、业绩补偿和减值测试承

诺进行调整的，应当以中国证监会明确的情形或法院判决认定为准。除交易协议

另有约定外，业绩承诺、业绩补偿和减值测试承诺不得进行任何调整。具体安排

如下：

1、业绩承诺期间

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方为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和广西公司，本次交易的

业绩承诺期间为自业绩承诺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为准，下称“交割日”）当年起的连续 3个会计年度（含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

如本次重组交割日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则业绩承诺期为 2025

年、2026年、2027年。如交割日未在 2025年 12月 31日前（含当日），则业绩

承诺补偿期相应顺延，即为 2026 年度、2027 年度和 2028 年度。（下称“业绩

承诺补偿期”或“补偿期”）

2、业绩承诺

（1）五凌电力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4）第 2474号）及相应评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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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凌电力下属使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净利润金额如下：

如交割日在 2025年 12月 31日前（含当日），则五凌电力业绩承诺资产于

2025 年、2026 年、2027 年的承诺净利润合计数分别不低于 30,589.22 万元、

33,334.63万元、35,338.03万元；如交割日未在 2025年 12月 31日前（含当日），

则五凌电力业绩承诺资产于 2026年、2027年、2028年的承诺净利润合计数分别

不低于 33,334.63万元、35,338.03万元、36,348.05万元。

以免歧义，本次交易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另行独立核算，若部分业绩承诺

资产作为本次交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下称“业绩承诺资产募投项

目”），则该等业绩承诺资产募投项目在补偿期内产生的损益不纳入上述承诺净

利润计算范围，业绩承诺资产在补偿期内的实现承诺净利润以剔除上述业绩承诺

资产募投项目相应损益后的净利润数为准。

（2）长洲水电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4）第 2401号）及相应评估说明，

长洲水电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净利润金额如下：

如交割日在 2025年 12月 31日前（含当日），则长洲水电业绩承诺资产于

2025 年、2026 年、2027 年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2,053.43 万元、33,822.72

万元、34,328.85万元；如交割日未在 2025年 12月 31日前（含当日），则长洲

水电业绩承诺资产于 2026 年、2027 年、2028 年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3,822.72万元、34,328.85万元、34,670.87万元。

3、业绩补偿安排

（1）五凌电力

1）业绩补偿金额

在业绩承诺期，上市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业绩承诺资产按照五凌电力持

股比例享有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与承诺数额的差异情况进行

审核，并由负责上市公司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上市公

司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应当

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的结果承担相应的盈利预测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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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日后，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收益法评估资产截至当期

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实际净利润合计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

累积承诺净利润合计数，则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应按照持股比例向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

2）业绩补偿方式

业绩承诺补偿期内，若发生补偿义务，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应优先以对价股

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以现金补偿。

3）股份补偿

①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

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

和×收益法评估资产合计交易对价－累积已补偿金额。其中，收益法评估资产合

计交易对价=各收益法评估资产评估值×五凌电力对应持股比例之合计数，对于

收益法评估资产中存在股东未实缴全部出资的，则五凌电力持有的该收益法评估

资产价值=（投资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所有股东应缴未缴出资额）×五

凌电力及其下属企业认缴的出资比例－五凌电力及其下属企业应缴未缴出资额，

对于某一收益法评估资产进一步持有其他收益法评估资产股权的，该等收益法评

估资产不应重复计算，下层收益法评估资产计算时应相应扣除被该收益法评估资

产直接持股部分股权价值。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对价股份发行价格。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在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②如果业绩承诺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导致中国电

力和湘投国际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调整

为：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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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如果业绩承诺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则中国电力和

湘投国际需就该部分补偿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向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已分配的

现金股利向上市公司进行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对应的累积现金分

红金额×应补偿股份数量。

4）现金补偿

若在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不超过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基于业绩承诺资产取

得的股份数（包括转增、送股所取得的股份）的情况下，因发生以下任一情况导

致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所持有的股份不能及/或不足以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

偿义务的，则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应就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以现金方式向上

市公司进行足额补偿：

①违反约定的锁定期安排；

②在业绩补偿义务结算完成前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进行处分；

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被冻结、强制执行或因其他原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

让；

④其他导致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包括转增、送股所取

得的股份）不能及/或不足以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义务的情形。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的计算公式如下：当期应补偿现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

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2）长洲水电

1）业绩补偿金额

在业绩承诺期，上市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标的公司当年实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与承诺数额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负

责上市公司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上市公司年度财务

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广西公司应当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的结

果承担相应的盈利预测补偿义务。

交割日后，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收益法评估资产截至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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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实际净利润合计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

累积承诺净利润合计数，则广西公司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2）业绩补偿方式

业绩承诺补偿期内，若发生补偿义务，广西公司应优先以对价股份对上市公

司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广西公司以现金补偿。

3）股份补偿

①广西公司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

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

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广西公司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广西公司当期应补偿金额÷对价股份发行价

格。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在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②如果业绩承诺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导致广西公

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调整为：

广西公司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广西公司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1+转增或送股比例）。

③如果业绩承诺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则广西公司需

就该部分补偿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向广西公司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向上市公司进

行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对应的累积现金分红金额×应补偿股份数

量。

4）现金补偿

若在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不超过广西公司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数（包括转

增、送股所取得的股份）的情况下，因发生以下任一情况导致广西公司所持有的

股份不能及/或不足以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的，则广西公司应就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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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补偿的部分，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足额补偿：

①违反约定的锁定期安排；

②在业绩补偿义务结算完成前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进行处分；

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被冻结、强制执行或因其他原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

让；

④其他导致广西公司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包括转增、送股所取得的股份）

不能及/或不足以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义务的情形。

广西公司当年应补偿现金数的计算公式如下：广西公司当期应补偿现金额=

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4、业绩承诺资产减值补偿安排

（1）五凌电力

1）减值金额的确定

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限届满后四个月内，由上市公司聘请评估机构对收益法评

估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减值

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采取的评估方法原则上应与《资

产评估报告》保持一致。收益法评估资产的减值金额以该《减值测试报告》为准。

2）减值测试补偿方式

①如业绩承诺资产的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购

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如有），则中国电力、湘投国际

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业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为业绩承诺资产本次交易

作价减去业绩承诺资产期末评估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内业绩承诺资产增资、减

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应补偿减值金额=业绩承诺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

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如有）。

应补偿减值股份数量=应补偿减值金额÷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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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在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②如果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导致中国电力、湘投

国际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实际补偿股份数应调整为：按前述公式

计算的补偿股份数×（1+送股或转增比例），但中国电力、湘投国际持有的补偿

股份数未参与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除外。

③如果减值测试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则中国电力、

湘投国际需就该部分补偿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向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已分配的现

金股利向上市公司进行返还。

④发生补偿义务时，如中国电力、湘投国际持有的对价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应补偿的现金=应补偿而未补偿股份数×本次购买资产之

股份发行价格。

（2）长洲水电

1）减值金额的确定

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限届满后四个月内，由上市公司聘请评估机构对业绩承诺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减值测

试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采取的评估方法原则上应与《资

产评估报告》保持一致。业绩承诺资产的减值金额以该《减值测试报告》为准。

2）减值测试补偿方式

①如业绩承诺资产的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限内广西公司已补偿股份总数

×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广西公司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如有），则

广西公司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业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为业绩承诺资产

本次交易作价减去业绩承诺资产期末评估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增

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应补偿减值金额=业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限内广西公司已补

偿股份总数×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广西公司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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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补偿减值股份数量=应补偿减值金额÷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在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②如果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导致广西公司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实际补偿股份数应调整为：按前述公式计算的补偿

股份数×（1+送股或转增比例），但广西公司持有的补偿股份数未参与送股、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除外。

③如果减值测试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则广西公司需

就该部分补偿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向广西公司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向上市公司进

行返还。

④发生补偿义务时，如广西公司持有的对价股份不足以补偿的，不足部分以

现金补偿，应补偿的现金=应补偿而未补偿股份数×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

格。

5、减值测试资产及减值补偿安排

（1）减值测试资产范围

鉴于五凌电力资产基础法下评估的部分资产（下称“减值测试资产”）在本

次交易中采用市场法评估，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需就该等减值测试资产履行减值

补偿义务。

减值测试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减值测试资产所

属公司

评估

方法

市场法评估的具体资

产

五凌电

力持有

股比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相关资产的

作价（持有股

比*评估价

值）

1 五凌电力有限公

司本部或分公司

市场

法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具

体详见附件中资产组

一），自有房产（具体

详见附件中资产组二、

三、四、五）

100% 22,964.12 30,325.10 32.05% 30,325.10

2 湖南五凌电力工

程有限公司

市场

法

自有房产（具体详见附

件中资产组六）
100% 48.47 67.35 38.95% 67.35

3 贵州清水江水电 市场 自有房产（具体详见附 95% 356.01 354.33 -0.47% 3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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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减值测试资产所

属公司

评估

方法

市场法评估的具体资

产

五凌电

力持有

股比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相关资产的

作价（持有股

比*评估价

值）

有限公司 法 件中资产组七）

4 五凌汉兴株洲氢

能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

法

自有土地（具体详见附

件中资产组八）
70% 3,524.63 4,247.21 20.50% 2,973.05

合计 26,893.23 34,993.99 30.12% 33,702.10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

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与业绩承诺补偿期相同。

（3）减值测试资产补偿金额及补偿方式

1）在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由上市公司聘

请评估机构对减值测试资产按照本协议附表中载明的资产组分别进行减值测试，

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出具《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

告》。除非法律法规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采取的评估

方法应与《评估报告》保持一致。减值测试资产的减值金额以该《减值测试专项

审核报告》为准。

交割日后，在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减值测试资产任一资

产组发生减值（以免疑义，在计算任一资产组是否减值时，其组内的资产的减值

情况将合并计算），则中国电力、湘投国际需按照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减值测试资产期末减值额为单个减值测试资产组的基准日评估价值减去该减值

测试资产组中期末评估值之差乘以五凌电力占有该资产组的股权比例的合计数，

并扣除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内减值测试资产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

的影响。

减值测试资产减值额=∑（单个减值测试资产组的减值额×五凌电力占有该资

产组的股权比例）

当期应补偿金额=减值测试资产减值额-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内已补偿股份

总数×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已支付的减值测试资产现金补偿金额（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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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补偿减值股份数量=应补偿减值金额÷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在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如果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导致

中国电力、湘投国际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应

调整为：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

例）。

3）如果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则中国

电力、湘投国际需就该部分补偿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向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已分

配的现金股利向上市公司进行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对应的累积现

金分红金额×应补偿股份数量。以免歧义，该返还金额为扣除税费后（如涉及）

的金额。

4）发生补偿义务时，如中国电力、湘投国际持有的对价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应补偿的现金=应补偿而未补偿股份数×本次购买资产之

股份发行价格。

6、补偿上限

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因业绩承诺和减值测试合计应补偿的股份总数的上限为

本次交易中业绩承诺资产及减值测试资产对应的中国电力、湘投国际新增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及前述股份因上市公司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而获得的股份（如

有）。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向上市公司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金额及业绩承诺资产

的减值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业绩承诺资产的交易对价；中国电力、湘

投国际向上市公司支付的减值测试资产的减值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本次交易中

减值测试资产的交易对价。

广西公司业绩承诺和减值测试合计应补偿的股份总数的上限为本次交易中

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广西公司新增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前述股份因上市公司

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而获得的股份（如有）。广西公司向上市公司支付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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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承诺补偿金额及减值测试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业绩承诺资产的交

易对价。

三、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二）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低于截至定价基准日上市公司最近

一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若上市公司在截至定价基准日

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日至定价基准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配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前述每股净资产值将作相应调整）。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

日上市公司 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 A股股票交

易总量。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由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

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根据竞价结果协商确定。

公司在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

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

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三）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取向特定对象以询价的方式发行股份，发行对象为不超

过 35名（含 35名）符合法律、法规的特定对象，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合格的投资者等。所有发

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并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票。

最终发行对象将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注册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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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后，与本次交易的主承销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

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确定。

（四）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500,0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方式

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

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最终以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注册

决定的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股份数量为上限。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交易经上交

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

求，由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和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

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

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

行价格作出相应调整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也将相应调整。

（五）锁定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

转让。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若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由于上

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新增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其锁定期亦参照上述约定。

若上述锁定期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则本次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上

述锁定期届满之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事

宜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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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支付本次重组现

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等用途。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使用金额占全部募集

配套资金金额的比例

1 湖南省内风力发电项目和湖南桃源木

旺溪抽水蓄能电站
250,000.00 50.00%

2 支付本次重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

用及相关税费
250,000.00 50.00%

合计 500,000.00 100.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但募集配套资金

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若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发生

调整，则上市公司可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在募集配套资金到位之前，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以自有和/或自筹资

金先行支付，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如上市公司未能成功实施募集配套

资金或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小于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需求量，上市公司将通过自有

或自筹资金解决资金缺口，届时上市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并根据募集

资金用途的实际需求，对上述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投入顺序、金额及具体方式等

事项进行适当调整。

（八）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上市公司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新

老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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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第十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审

议通过；

2、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原则性同意；

3、本次交易对方中国电力就本次交易股东通函已取得香港联交所的书面批

准；

4、本次交易对方中国电力就本次交易获得中国电力独立股东于股东大会批

准；

5、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交易对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涉及的国有资产评估已履行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程序；

7、本次交易已经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批准；

8、本次交易已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查；

9、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本次交易已经上交所审核通过；

11、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已履行全部所需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

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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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五凌电力 100%股权和长洲水电 64.93%股权。

根据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5年 10月 30日核发的五凌电力营业执照、

盖有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档案资料查询章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

五凌电力的工商变更登记材料等相关文件，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持

有五凌电力 100%的股权；根据梧州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企业变更通知书》、长

洲水电的工商变更登记材料等相关文件，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持有

长洲水电 64.93%的股权。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变更登

记手续。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上市公司已合法持有五凌电力 100%股权和长洲水电

64.93%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三、本次交易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

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标的

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尚有如下后续事项待完成：

1、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上市公司尚需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

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确定过渡期期间标的公司产生的损益，并

根据专项审计结果执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中关于过渡期期间损益归属的有关约

定；

2、上市公司尚需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以支付交易对价，并就新

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上交所申请办理股份登

记和上市手续；

3、上市公司尚需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注册批复，在批复有效期内根据募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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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资金方案择机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并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但募

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4、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增加注册资本事宜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

5、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6、本次交易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及承诺等相关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

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

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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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上

市公司已持有五凌电力 100%股权和长洲水电 64.93%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

法、有效。

3、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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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

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中生 刘一飞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市场法评估减值测试资产主要内容和金额

减值测试

资产所属

公司

资产

类别
资产组 权证编号 座落位置 用途

账面原值

（万元）

账面净值

（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五凌电力占

有份额的价

值（万元）

五凌电力

有限公司

其他

权益

工具

投资

资产组一 - -

五凌电力持有的国

家电投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 1.0667%股

权

- 21,059.97 18,053.16 18,053.16

自有

房产

资产组二
市朝全字第 0220008号、

市朝全字第 0220007号

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甲 1号 B7
座、朝阳区华严北里甲 1号 B8

座

办公、公寓 1,530.57 327.75 2,922.80 2,922.80

资产组三

宁（2021）金凤区不动

产权证 0122822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楼 1501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35.64 844.88

94.19 94.19

宁（2021）金凤区不动

产权证 0122824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楼 1502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1.64 91.64

宁（2021）金凤区不动

产权证 0122826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楼 1503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89.41 89.41

宁（2021）金凤区不动

产权证 0122825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楼 1504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6.81 96.81

宁（2021）金凤区不动

产权证 0122827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楼 1505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5.62 95.62

宁（2021）金凤区不动

产权证 0122832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楼 1506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5.62 95.62

宁（2021）金凤区不动

产权证 0122828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楼 1509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89.41 89.41

宁（2021）金凤区不动

产权证 0122829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楼 1510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6.81 96.81

宁（2021）金凤区不动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5.62 9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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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测试

资产所属

公司

资产

类别
资产组 权证编号 座落位置 用途

账面原值

（万元）

账面净值

（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五凌电力占

有份额的价

值（万元）

产权证 0122833 号 号楼 1511 室

宁（2021）金凤区不动

产权证 0122830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楼 1512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5.62 95.62

宁（2021）金凤区不动

产权证 0122831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楼 1513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47.81 47.81

资产组四

长房权证雨花字第

715251652号 长沙市劳动东路 179号 8栋 101 住宅 85.73 26.90 155.18 155.18

长房权证雨花字第

715251668号 长沙市劳动东路 179号 8栋 102 住宅 85.73 29.09 155.18 155.18

资产组五
房权证武字第 0302119

号

常德市武陵区三岔路洞庭大道西

段五强溪水电厂生产调度大楼
工业（对外出租） 3,015.76 675.53 8,050.22 8,050.22

湖南五凌

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自有

房产
资产组六

新（2018）乌鲁木齐市

不动产权第 0018812号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

屯河区）卫星路 477号卫星路商

住小区 4栋 19层 1单元 1902
住宅 71.92 48.47 67.35 67.35

贵州清水

江水电有

限公司

自有

房产
资产组七

黔（2022）凯里市不动

产第 0024388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号未来城 16号

地块 42 幢 11层 1111 号
成套住宅

433.23 356.01

40.84 38.80

黔（2022）凯里市不动

产第 0024391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号未来城 16号

地块 42 幢 11层 1110 号
成套住宅 31.79 30.20

黔（2022）凯里市不动

产第 0024389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号未来城 16号

地块 42 幢 11层 1109 号
成套住宅 31.79 30.20

黔（2022）凯里市不动

产第 0024390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号未来城 16号

地块 42 幢 11层 1108 号
成套住宅 31.75 30.16

黔（2022）凯里市不动

产第 0024445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号未来城 16号

地块 42 幢 11层 1107 号
成套住宅 29.00 27.55

黔（2022）凯里市不动

产第 0024441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号未来城 16号

地块 42 幢 11层 1106 号
成套住宅 23.99 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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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测试

资产所属

公司

资产

类别
资产组 权证编号 座落位置 用途

账面原值

（万元）

账面净值

（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五凌电力占

有份额的价

值（万元）

黔（2022）凯里市不动

产第 0024430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号未来城 16号

地块 42 幢 11层 1105 号
成套住宅 29.00 27.55

黔（2022）凯里市不动

产第 0024446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号未来城 16号

地块 42 幢 11层 1104 号
成套住宅 31.75 30.16

黔（2022）凯里市不动

产第 0024444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号未来城 16号

地块 42 幢 11层 1103 号
成套住宅 31.79 30.20

黔（2022）凯里市不动

产第 0024439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号未来城 16号

地块 42 幢 11层 1102 号
成套住宅 31.79 30.20

黔（2022）凯里市不动

产第 0024443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号未来城 16号

地块 42 幢 11层 1101 号
成套住宅 40.84 38.80

五凌汉兴

株洲氢能

科技有限

公司

自有

土地
资产组八

湘（2022）株洲市不动

产权第 0044349 号
株洲市天元区金龙路 117号 工业

3,777.18 3,524.63
1,260.51 882.36

湘（2022）株洲市不动

产权第 0044425 号

株洲市天元区金龙路117号站房、

罩棚
商业服务 2,986.70 2,0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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